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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復職，遭公司刁難怎麼辦？

⽂:謝宜霓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2-13

案例

A⼩姐在位於台北的B公司擔任會計課⻑之職務⻑達5年期間，去年喜獲麟兒，由於近來托育中⼼與保⺟施
虐的相關新聞頻傳，因此A⼩姐與家⼈商量後，決定⾃⼰在家帶⼩孩，便向公司申請育嬰留職停薪6個⽉，
並預計於今年6⽉復職[1]。

沒想到接近復職當⽇，A⼩姐竟接到公司⼈事通知，稱留職停薪期間已找到職務代理⼈，⽬前公司因為業
務緊縮的關係，已無其他職缺可供A⼩姐復職，唯⼀可能安排的職缺就是在桃園的C公司，且職務內容為法
務課員。

A⼩姐可否拒絕公司安排？在法律上⼜有什麼樣權利能夠主張呢？

註腳

本⽂

⼀、勞動相關法令對於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定有哪些？

為保障性別⼯作權之平等，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、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[1]，性別⼯作平等法賦予勞
⼯許多權益（例如禁⽌性別歧視、性騷擾防治、促進⼯作平等、⽣理假、家庭照顧假、哺乳及托兒設施的設置
等等），⽽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權利就是其中⼀項，規定在該法第16條[2]中。

為了避免公司藉員⼯育嬰⼀事惡意資遣員⼯，因此透過較嚴格的法律規定保障勞⼯權益，除⾮有該法第17

條[3]規定的特殊情況（例如歇業、虧損、業務緊縮、公司經解散，或是業務性質變更且無適當⼯作可安置受僱
者等），並且經勞務提供地的主管機關同意，否則雇主原則上不得拒絕員⼯復職的申請。

⼆、為了維持企業正常運作，公司得於員⼯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暫聘職務代理⼈

由於留職停薪並不像⼀般短期休假，⽽具有⼀定的期間，為了避免公司於此段空窗期產⽣⼈⼒不⾜⽽影響公司
運作，公司可以在A⼩姐留職停薪期間，以定期契約的⽅式暫聘職務代理⼈[4]，然⽽⼀旦A⼩姐留職停薪期

   性別⼯作平等法第3條第9款：「本法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九、復職：指回復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
薪時之原有⼯作。」

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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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，除⾮有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，且必須經主管機關同意，否則原則上B公司應依照性別⼯作平等法的規定讓
A⼩姐回復原本之職位。

圖1 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可以回到原職嗎？
資料來源：謝宜霓 / 繪圖：Yen

三、育嬰留職停薪期滿，原則上應使員⼯得以回復原職位（⾒圖1）

育嬰留職停薪這項政策，是希望受僱者可以兼顧⼯作與家庭，不必因為擔⼼因為請假撫育⼦⼥⽽必須離開職
場，造成⼆度就業的困難，因此依照主管機關先前曾做出之函釋，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復職時，應以回
復原有⼯作為原則，不得降低其原有勞動條件[5]。

依照⾏政院勞⼯委員會（現已改制為勞動部）於2010年7⽉14⽇所做成之勞動3字第0990130965號函釋
（節錄）：「受僱者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，雇主⾃應以回復原職為原則。另雇主如經徵得受僱者同
意，亦可調動受僱者，惟仍應參照調動五原則[6]相關規定辦理，以保障受僱者之⼯作權。」

四、育嬰留職停薪期滿，如需調動員⼯職務，仍應符合勞基法相關規定

依照上述的解釋函令，公司於員⼯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屆滿，原則上應回復員⼯原職位，但若有正當理由需要調
動員⼯職務，仍應注意不得違反勞動契約的約定，且⾃2015年12⽉26⽇修法後，還必須留意應符合勞動基準
法第10條之1[7]關於調動職務的要件，例如：是因為企業經營必要、出於正當⽬的，且調動後之⼯作屬於員⼯
能⼒與技術得勝任，對於勞動條件不得有不利變更、雇主是否給予必要的協助、調動職務時是否考量勞⼯與其



家庭之⽣活利益等等。

倘若公司未能提出正當理由或有違反上述原則之情況，受僱者不僅可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[8]規定
不經預告與雇主終⽌勞動契約，亦得向公司請求給付資遣費[9]。

五、⼩結

回到本篇例題，B公司稱因為有業務緊縮之情況⽽無法回復A⼩姐原本之職務，此部分並⾮由公司單⽅聲稱就
算數，⽽必須提出相關事證（例如：歷年來的損益表、財務報表、公司編制縮減、⼤幅裁員名單等資料）據以
說明確實有業務緊縮，且此種緊縮並不是⼀時性的業務虧損，⽽已經持續⼀段期間，且於可預期之將來也有類
似之情況，否則B公司原則上應不得拒絕A⼩姐復職的請求。

⽽若B公司確實提出相關證據證明無法讓A⼩姐回復原職務，此時的調動仍必須遵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的
規定，雖然依照⼀般法院實務的看法，台北與桃園通勤時間仍在1⼩時左右，距離並⾮過遠，然⽽還必須綜合
考量A⼩姐的家庭狀況是否均適宜進⾏調動、其能⼒以及技術是否可勝任（本例題中，A⼩姐並不具有法律相
關背景，若將其從會計調為法務，是否能夠處理專業法律問題，仍有疑慮），以及是否對其他⼯作條件（例如
薪資、⼯作內容）有不利的變動，否則仍有違法調動的疑慮，請企業主務必留意。

註腳
   性別⼯作平等法第1條：「為保障性別⼯作權之平等，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、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

精神，爰制定本法。」
[1]

   性別⼯作平等法第16條第1項：「受僱者任職滿六個⽉後，於每⼀⼦⼥滿三歲前，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
期間⾄該⼦⼥滿三歲⽌，但不得逾⼆年。同時撫育⼦⼥⼆⼈以上者，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，最
⻑以最幼⼦⼥受撫育⼆年為限。」
不過應注意的是，若受僱者的配偶未就業，且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，就會排除育嬰留職停薪的適⽤，此部
分可以參考性別⼯作平等法第22條的規定。

[2]

   性別⼯作平等法第17條第1項：「前條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，申請復職時，除有下列情形之⼀，
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，雇主不得拒絕：
⼀、歇業、虧損或業務緊縮者。
⼆、雇主依法變更組織、解散或轉讓者。
三、不可抗⼒暫停⼯作在⼀個⽉以上者。
四、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受僱者之必要，⼜無適當⼯作可供安置者。」
⽽即便符合本條第1項所規定的情況⽽無法使受僱者復職，公司仍必須在30⽇前通知，並依照法律規定發
給資遣費或退休⾦，此部分可以參考同條⽂第2項的規定。

[3]

   ⾏政院勞⼯委員會勞動⼆字第0910017954號令（2002/4/12）：「勞⼯於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雇
主得僱⽤職務代理之替代⼈⼒，並與其簽訂定期契約。」

[4]

   ⾏政院勞⼯委員會勞動3字第0950035573號函（2006/8/3）：「按育嬰留職停薪之措施，旨在使受僱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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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育嬰假，留職停薪，復職，調動

者得以同時兼顧⼯作與家庭照顧之責任，同時為確保其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復職時，得順利回到⼯作崗位
，乃於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，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雇主得僱⽤替代⼈⼒，執⾏受僱者之『原
有⼯作』，是故，本案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復職時，應以回復原有⼯作為原則，⾃不得降低其原有
勞動條件。」

   內政部（74）台內勞字第328433號函（1985/9/5）（節錄）：「要旨：雇主調動勞⼯⼯作之五項原則
。……全⽂內容：如雇主確有調動勞⼯⼯⼯作必要，應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（⼀）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；
（⼆）不得違反勞動契約；
（三）對勞⼯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，未作不利之變更；
（四）調動後⼯作與原有⼯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勝任；
（五）調動⼯作地點過遠，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。」

[6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：「雇主調動勞⼯⼯作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，並應符合下列原則：
⼀、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，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⽬的。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⼆、對勞⼯之⼯資及其他勞動條件，未作不利之變更。
三、調動後⼯作為勞⼯體能及技術可勝任。
四、調動⼯作地點過遠，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。
五、考量勞⼯及其家庭之⽣活利益。」

[7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：「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勞⼯得不經預告終⽌契約：……六、雇主違反勞
動契約或勞⼯法令，致有損害勞⼯權益之虞者。」

[8]

   ⾏政院勞⼯委員會勞動3字第0990130965號函（2010/7/14）（節錄）：「受僱者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
申請復職，雇主⾃應以回復原職為原則。另雇主如經徵得受僱者同意，亦可調動受僱者，惟仍應參照調動
五原則相關規定辦理，以保障受僱者之⼯作權。雇主如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勞⼯法令致有損害勞⼯權益之虞
之事由時，受僱者可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經預告與雇主終⽌勞動契約，雇主應依勞⼯
⼯作年資適⽤不同退休法令規定分別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及第84條之2或勞⼯退休⾦條例第12條規定計
給資遣費。」

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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